
「虛坪改革」公聽會會議記錄 

■時間：2025 年 11 月 18 日，上午 10:00-12:00 

■主持人：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黃國昌  

■地點：立法院紅樓 101 會議室（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 號） 

近年民間對住宅「高公設比」與「虛坪灌水」問題反彈日益高漲。許多購屋者

實際使用面積甚至未達權狀面積的七成，成為民怨來源之一。為回應社會訴

求，內政部提出「虛坪改革」方案，預計於近期完成《建築技術規則》修正及

公告，並提出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修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。 鑑於此改革方案

影響住宅市場與民眾權益甚鉅，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特召開公聽會，聽取各

方意見，期釐清修法可能影響與效果，確保制度設計兼顧公平、可行與落地

性。 

■立法委員發言 

●立法委員黃國昌黨團總召指出： 

居住正義一直是臺灣民眾黨非常重要的價值跟政策主張。過去，民進黨政府推

動了屯房稅 2.0，但空屋率節節攀升；民進黨政府推動新青安，但房價所得

比，房價指數不斷上揚；民進黨政府承諾在賴清德總統任內要蓋 13 萬戶社會

住宅，到目前為止一戶都沒有核定，這都是臺灣民眾黨的立委們在各個委員會

推動捍衛居住正義價值時，執行的重點，更暴露出，民進黨政府在面對居住正

義這項議題上，除了在選舉喊口號，在具體施政時的荒腔走板。今天虛評改革

公聽會要探討的主題，是近年來民間社會對於住宅的高公設比跟虛坪灌水的問

題，有強烈反彈。許多的購屋者實際使用的面積，甚至沒有達到權狀的七成，

為了回應社會訴求，目前內政部提出了虛坪改革方案。內政部預告近期會完成

建築技術規則的修正，也提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修法草案。由於改革方案不

僅會影響民眾的權益，也將深刻影響住宅市場。 

●立法委員黃珊珊表示： 

過去台北市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居住正義，民進黨執政八年以來，全國房價漲幅

已經高達 33%，新北市房貸負擔率更來到 58.68％，房價所得比新北市 400 萬

人口就有 13.49 倍。很多的公共設施當然必須要計入權狀上但民眾買房子時

最直接的感受是買了 20 坪的房子，室內卻只有 13坪，一坪的單價仍居高不

下。內政部即將進行的虛坪改革，但能不能改變房價高漲，這將會另一個層次

的問題。 

●立法委員麥玉珍指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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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對於虛坪灌水的問題積怨已久，這不只是資訊不透明的問題，更讓民眾對

市場的信任逐漸瓦解。推動虛坪改革是必要的，但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須謹慎，

要聽取各方意見，更要回應民意，不能只在紙上規劃。臺灣民眾黨支持制度透

明，讓市場回歸公平。希望這項改革不在黑箱裡進行，而是攤在陽光下讓大家

公評。 

●立法委員劉書彬指出： 

買 30坪用不到 20 坪，公共容積過度膨脹，免計容積變成建商可以銷售的坪

數，傷害市場資訊透明與消費者信任；但免計容積本質上是公共利益的特許，

不能轉化為建商的私有坪數，否則改革就會變相讓房價更高。劉書彬強調，虛

坪改革應做到三件事：第一，資訊透明化，包含使用坪數、建造坪數都要透

明；第二，不能讓免計容積變成堆高房價的工具，應回歸公共安全、無障礙的

本質上；第三，公部門應長期擘劃，並非僅以修法做局部修補，希望各級政府

能落實改革，讓住宅合理化、民眾住得安心。 

●立法委員陳昭姿指出： 

過去有人形容買房像是買驚喜包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買到甚麼，民眾有無力感，

並不是不願意付錢，而是想知道公設有多少，資訊要透明，但業界也有擔憂，

實坪制會影響成本計算等等。 

 

■學者專家發言 

●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兼任副教授 林旺根提醒： 

目前區分建物為「專有」跟「共有」的標準不明，可謂「雞兔同籠」，現在問

題是公有部分把一般上班族不需要的停車空間等也併入，變成「虛坪」；另外

專有部分包括自己使用空間的花台、雨棚等，其實用不到，但改革到現在問題

仍在。免計容積是公共性、有外部貢獻，可以接受樓梯間、梯廳、防空避難室

等放入免計容積，但這類公共設施真能做到「對外開放」嗎？例如民國 92年

《建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53條修法，規定管委會使用空間可納入免計，反

而導致現在看到管委會空間除了必要的辦公室，浮濫出現游泳池、健康娛樂中

心或歌廳等。對內政部的虛坪改革只有一個小小期待，就是限縮管委會的空間

條件；並有傳出說內政部打算將「超出免計的部分彌補至專有部分」，非常不

贊同。 

●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陳重見指出： 

管委會使用空間不應完全無上限，也不宜用單一比例僵化訂定，需考量基地規

模、戶數與社區類型（如商業區、住宅區），否則易衍生弊端；至於電梯免計



容積，其目的是提升生活品質與公共安全，即便免計後屬共用部分，也應給建

商部分獲利誘因，獎勵其改善老舊建物的電梯。現行制度對無電梯的老屋缺乏

足夠配套，可參考日本近期因高齡化與建物老化所進行的全面修法方向。在停

車空間調整部分，將法定停車空間改為專有已是國際趨勢（如德國、法國、美

國、日本等），但必須同步規範相關配套。 

●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黃健彰： 

資訊的透明化要如何實施?現行建案在公設比、坪數計算與資訊揭露上仍不透

明，建管機關多採形式審查，難以杜絕重複計算與灌水，實價登錄與地籍圖資

也應揭露更多細節，讓民眾清楚了解實際購買的空間。對於內政部研議將整體

法定停車空間視為單一專有部分，他表示高度疑慮，認為大量共有人共同持分

將造成治理困難，恐重現最高法院翡翠灣案中決策無法運作的情況。若要改

革，應比照德國作法，將每一個車位個別專有化、車道維持共有；若無配套，

維持現制並加強透明度更為穩妥。他並指出，內政部方案造成「所有與利用分

離」，要求無車位住戶無償使用車道並不合理，且全面專有化將與現行停車位

管理規則衝突。現行停車空間仍以「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」定位，若要專有

化，技術規則與管理制度都需同步修正，以避免引發新的市場與治理問題。 

 

■民間團體發言 

●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于俊明 秘書長強調： 

改革住宅應在安全、品質與成本管理間取得平衡。以 2003 年蘆洲大囍市社區

縱火案為例，電梯等空間屬實質共用設施，與消防安全密切相關，不應被視為

虛坪；一般電梯若改為免計容積，並不會增加建築量體或影響日照，現行僅緊

急電梯免計、一般電梯計入容積並不合理。面對小宅化與高齡化趨勢，過度限

縮管委會與社區共用空間，反而不利住宅品質與社區功能；而停車空間專有化

部分，國際上已有類似方向，但涉及通行權、管理費分擔與持分配等多重交易

成本，在沒有完整配套前不宜草率調整。暫時以車格 1.8 倍作為合理負擔基

準，並主張管委會空間不宜設過低上限。 

●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歐陽明 秘書長： 

內政部今年 9 月針對管委會、停車位空間提出規劃，立意良善但牽涉太雜，更

關係未來住宅走向，應多方考量修法，確保制度可長可久。管委會空間上限關

乎消防安全，不能因為不常使用就認為那是無效空間，若統一規定上限為基地

容積 1%，不僅影響安全，也可能會造成住宅規劃設計僵化，往後住宅設計不

會再多元，影響都市景觀與發展。對於停車位問題，雖然還沒看到具體修正條



文，但牽涉層面繁雜，例如不同性質的車位怎麼處理？讓沒有購買車位者無償

使用，是否又對購車位的消費者不公平？都是實務上需要考量的問題。 

●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鄭子賢 理事長： 

同意內政部的改革方向，改革目標是增加實坪減少虛坪，讓消費者購買更透

明、避免將來產權混亂。虛坪及公共空間要分開，應明確建立哪些公設屬於必

要性，哪些屬於非必要性，例如門廳、通道、走道等，且商用與住宅應有不同

標準；建議內政部訂出標準化指引，讓建築師有可遵循的專業準則。停車位空

間的專有化方向正確，但需加強配套，如何兼顧專有與公共功能，那些屬於必

要通行車道、需提供無償通行，都需明確規範，避免將來爭議增加；建議以宣

導期延長，提供計算示範，以降低對相關民眾權益與都更推動衝擊。 

●全國建築師公會 常務理事 王山頌： 

地下室空間同時涉及「所有權」與「使用權」，現行僅以約定方式處理，缺乏

統一法制，導致經常混淆防空避難室、機電空間與停車位的使用界線。車道常

被視為第二避難路徑，地下室也集中各式必要機電維護空間，一旦未來採「特

殊權專有」等制度，相關管理維護費用與權利義務都必須事先清楚約定，否則

易生爭議；同時停車方式的不同，也會造成停車位數、空間配置與公設比的大

幅差異，因此有必要討論是否制定統一標準，或依案場規模訂定彈性規範。開

發案規劃期長，地主與業者都會因公設比變動而調整權益分配，因此法令若有

重大調整，必須確保宣導期與緩衝期充足。 

●OURs 都市改革組織 彭揚凱 秘書長: 

改革最大的目的，內政部想要讓權狀的公設比下降，目前「梯廳納入免計」與

「管委會空間縮減」兩項措施，一增一減的實際效果並不清楚，中央應提出更

完整的數據模型，說明不同基地規模下免計容積的變化，才有助社會理解改革

是否真正達到降低公設比的目標。行政院簡報中疑似提到「免計容積若未用

完，可轉為專用面積」，要求內政部釐清此說法；若確有規劃，恐將動搖免計

容積「基於公共性」的設計目的，使制度性質產生重大變化。提出三點建議：

第一，中央應與地方協作，釐清梯廳免計與管委會空間縮減的實務計算方式，

以確保審圖與執行一致；第二，應公開更具說服力的量化評估，向外界說明改

革確實能降低虛坪比例；其三，若有免計轉專用的構想，政府應重新檢討其正

當性，以免偏離公共利益。 

 

■部會發言 

●內政部國土署組長陳威成: 



本次改革的核心包含兩項：一是調整免計容積項目，二是檢討車位登記方式。

免計容積目的在於維護公共性、安全性與服務性，現行樓梯、梯廳、機電空

間、管委會空間等皆屬免計範圍；一般電梯具共同使用特性，為推動高齡化與

無障礙需求，也應納入免計容積，且多數與會者亦支持此方向。至於管委會空

間是否應設上限，不同基地與住戶需求差異極大，訂定統一規模確有困難，未

來會依各界意見持續調整，避免壓縮必要公共空間或造成規劃不符需求。並無

「免計容積未使用是否可轉為專用空間」的說法，強調免計僅限建築技術規則

第 162 條所列項目，絕不會轉入住宅使用範圍。相關修法將依程序預告，並預

留足夠緩衝期，讓建商、建築師與代銷業者充分因應，確保制度順利落實。 

●地政司副司長陳杰宗: 

主要負責是改進停車空間登記，停車空間包括停車格、車道以及必要空間，根

據相關規定停車空間免計容積的上限是每個車位 40 平方公尺。目前停車空間

的登記，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58 條規定，它必須是法定的停車空間就是法

定的共用部分，依照民法 797 條的共有部分的來登記。但是實物上目前在停車

空間登記態樣非常多種，分別共有面積實際上常見的停車位是大約四坪，實際

上所登記車位，有 6、8、10 坪不等這部分的資訊確實不夠透明。地政司曾建

議依停車位的面積的 1.8 倍，這只是行政指導方式，法律效力。在 9 月時與民

間團體以及縣市政府召開了三場作談會，會後將提供會議紀錄 

台北市建管處副處長羅文明 

住宅公用空間碎化，管理上有許多爭執，其中對於停車空間的爭執最多；地下

室不只停車還有如機電等其他空間，若要源頭管理，必須有更多案例分析，才

能做到量化管理。法令發布後要與地方執行銜接，也應考慮進行中的都市更新

案，注意緩衝期能否銜接。 

台中市都發局副總工程司賴宗達 

對免計容積改革支持，對能否真正改善「虛坪」問題仍持保留態度，電梯與梯

廳即使免計容積，建造與維護仍然經費；若管委會缺乏收入，只能靠地方政府

補貼，而地方財政未必有餘裕，免計本身未必能反映在消費者負擔減輕；縮減

管委會空間未必能改善居住品質，對公共空間需求存在差異，應讓市場提供多

元產品，讓民眾依需求選擇。針對停車空間專有化，修法必須明確區分「專

用」與「約定共用」的範圍，否則開會表決、管理方式與爭議將大幅增加。審

圖單位只能依圖審查，無法管控後續用途，若規範不清，最終可能只剩「管委

會辦公室」，而難以提供必要的會議或交誼空間 

 




